
北京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管理办法  

为加强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

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毕业论文（设计）是实现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论

文（设计）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

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同时，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

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 

二、组织管理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在主管校长领导下，实行校、院（系）两级管理。 

（一）教务部在主管校长的领导下，制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管理制度。 

（二）各院（系）成立以主管教学的领导为组长的毕业论文（设计）领导

小组，贯彻执行学校有关毕业论文（设计）管理规定，结合本院（系）培养目标，

拟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计划和实施办法；选配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

审定毕业论文（设计）选题；组织毕业论文（设计）评阅答辩以及归档工作等。 

三、指导教师 

（一）指导教师应由有科研经验与能力的教师、专职研究人员、实验技术

人员担任。 

（二）指导教师的主要职责： 

1. 指导开题。根据选题原则和要求，提出选题范围供学生选择，指导学生

确定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2. 全过程指导及中期检查。随时掌握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进度和质量

情况。 

3. 对毕业论文（设计）进行全面审核，做好评阅与答辩工作。 

四、学生 

（一）学生应重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按教学计划要求，在教师指导

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二）毕业论文（设计）完成后，学生应将文本按封面、目录、中文摘要

及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附录等规范顺序装订成册，按时提交指导教师。 

（三）学生应遵守学术道德规范，严禁抄袭他人成果。 

五、选题 

（一）选题原则。毕业论文（设计）题目选择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

使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过程中得到科学研究能力的基本训练。毕业论文

（设计）题目范围一般由指导老师按照专业培养目标要求，结合科学研究以及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题目难度要适当，份量要合理，涉及的知识范围、理

论深度要符合学生所学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实际情况。 

（二）毕业论文（设计）题目一般为上一人一题，如果采用同一个大题目，

则要求每一个学生独立完成一个小专题。 

六、内容 

学生应综合运用本专业所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对选题进行综合分析

与研究，解决论文（设计）中的问题。论文（设计）的主要观点应有自己独立的

见解。 

七、评阅与答辩 

（一）评阅与答辩是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院（系）应

成立以主管教学领导为组长的答辩领导小组，负责本单位的答辩工作。 

（二）答辩前院（系）应及时向学生公布答辩委员会（或小组）教师名单

和学生参加答辩的日程、地点等。答辩时，学生简述毕业论文（设计）的主要内

容，然后回答答辩委员会（小组）的提问。最后由答辩委员会（或小组）给出答

辩意见。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